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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宜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2010年3月2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及向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 

329号）和《关于核准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公告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收

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330号）。 

根据上述批复文件，中国证监会核准本公司向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海

信空调」）发行362,048,187股A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豁免海信空调因以资

产认购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而增持本公司362,048,187股A股股份,导致合计持有

本公司612,221,909股A股股份，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5.21%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

义务。 

本公司董事会将尽快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并按照中国证监会、香港证券

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和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等监管机构的要求妥善办理资产交割和发行

股份的相关手续，提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公告。 

本公司已于2009年12月23日披露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A股）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申请获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有条件审核通过的

公告》，详情请查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3 月 26 日   


